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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335        证券简称：迪森股份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3-066 

广州迪森热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重大合同签约公告 

 

 
 

2013 年 9 月 2 日，广州迪森热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分

别与广西荔森纸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广西荔森”）、田林县荔森纸业有限责任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田林荔森”）签署了《生物质锅炉供蒸汽节能减排项目合作合同》，

由公司在广西荔森、田林荔森生产厂区分别投资建设两台生物质蒸汽锅炉及成套

辅机设备，并使用生物质能源，为广西荔森及田林荔森提供蒸汽服务，从而最大

程度降低企业用能成本及实现节能减排的目标。 

一、合同风险提示 

1、合同的生效条件：合同经双方签约代表签字并盖章后生效。 

2、合同的履行期限：自项目建成并正常提供合格蒸汽开始 10 年。 

3、合同的重大风险及重大不确定性： 

（1）项目建设工期分别为 240 天，存在因客户原因不能按时完工并投产的

风险； 

（2）虽然广西荔森、田林荔森分别承诺年使用蒸汽量不少于 7 万吨，但仍

存在客户实际蒸汽使用量低于预期的风险； 

（3）合同结算价格存在受生物质原料价格下降而降低的风险； 

（4）合同履行期限较长，存在客户违约或受其他不可抗力影响造成的风险。 

二、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

序号 项目 广西荔森 田林荔森 

1 公司名称 广西荔森纸业有限公司 田林县荔森纸业有限责任公司 

2 公司住所 
大化瑶族自治县大化镇建丰路 265、

267 号 
田林县乐里镇新昌片 5 号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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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法定代表人 覃瑞鹏 覃瑞鹏 

4 注册资本 人民币贰仟万元 人民币贰仟零捌拾万元 

5 实收资本 人民币贰仟万元 人民币贰仟零捌拾万元 

6 经营范围 生活用纸原材料购销 生活用纸生产及销售 

 

1、广西荔森与田林荔森由同一股东控制，其法定代表人均为覃瑞鹏，存在

关联关系。 

2、公司与广西荔森、田林荔森不存在关联关系，合同的签署不构成关联交

易。 

3、近三年一期，公司与广西荔森、田林荔森不存在购销等业务往来关系。 

4、履约能力分析：据公司了解，广西荔森、田林荔森资产规模较大，支付

能力较强，近年来主营业务发展状况良好，产能逐渐扩张，现金流较为稳定，具

有较强的履约能力。 

三、合同的主要内容 

序号 项目 广西荔森 田林荔森 

1 合同签署日期 2013 年 9 月 2 日 2013 年 9 月 2 日 

2 
合同生效时间

及条件 
双方签约代表签字并盖章后生效 双方签约代表签字并盖章后生效 

3 合作方式 

采用 BOT 模式，公司负责提供全

部技术与主投资，并负责运营，广

西荔森负责提供项目所需场地。 

采用 BOT 模式，公司负责提供全

部技术与主投资，并负责运营，田

林荔森负责提供项目所需场地。 

4 
项目建设与 

投资 

由公司在广西荔森生产厂区投资

建设 2 台 12t/h 生物质蒸汽锅炉及

成套辅机设备，投资总金额预计为

1,150 万元。 

由公司在田林荔森生产厂区投资

建设 2 台 12t/h 生物质蒸汽锅炉及

成套辅机设备，投资总金额预计为

1,150 万元。 

5 建设周期 项目建设总工期预计为 240 天。 项目建设总工期预计为 240 天。 

6 运行期限 

从项目建成并提供合格蒸汽开始

10 年，合同期满，广西荔森无偿

拥有上述锅炉设备及辅机永久使

用权及处置权。 

从项目建成并提供合格蒸汽开始

10 年，合同期满，田林荔森无偿拥

有上述锅炉设备及辅机永久使用

权及处置权。 

7 
年使用保底蒸

汽用量 
年蒸汽使用量不少于 7 万吨 年蒸汽使用量不少于 7 万吨 

8 结算方式 

每月 3 号之前双方确认上月供气

数量，并于 10 号前结清上月蒸汽

价款。 

每月 3号之前双方确认上月供气数

量，并于 10 号前结清上月蒸汽价

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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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主要违约条款 

1、客户年使用蒸汽量小于 6 万吨时，应就差额部分按某一单价向公司

补偿运行费。 

2、客户未按约定向公司付款，每逾期一日，应按照未付款金额的万分

之五向甲方支付迟延履行违约金。逾期 30 日未支付蒸汽款的，公司有

权停止供应蒸汽，由此引起的一切损失由对方承担。 

3、项目投入运行后，若客户因违约或搬迁、停业、转产、吊销、注销

等情况导致本合同无法履行时，应按公司投资总额净值作为补偿费支付

给公司。 

四、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本项目是继红塔纸业、珠江特纸、国际纸业等生物质供热运营项目成功运行

后，公司在造纸行业布局的又一重大项目，有利于公司做大做强现有业务，增强

公司在造纸行业生物质供热运营领域的市场竞争力。项目预计 2014 年 5 月份可

以正常供气，并将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。根据客户的产能及过往年份的

用能情况，两个项目预计年均可实现销售收入合计为 3,600 万元（含税）左右，

项目毛利率预计与公司目前在造纸行业的项目毛利水平一致。 

合同的履行对公司业务独立性不会造成影响，公司主要业务不存在因履行相

关合同事项而对广西荔森、田林荔森形成依赖。 

五、其他事项说明 

1、根据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，本次合同的签署无需提交董事会审议。 

2、公司承诺，将在年度报告、半年度报告等定期报告中披露本合同的履行

情况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

1、《生物质锅炉供蒸汽节能减排项目合作合同》（广西荔森）； 

2、《生物质锅炉供蒸汽节能减排项目合作合同》（田林荔森）； 

3、其他相关文件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广州迪森热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3 年 9 月 3 日 




